
 

 

广西大学林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调剂复试录取实施细则的补充说明 

 

我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的调剂工作，除本补充说明涉及

的内容外，其余要求等均参照《林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

试录取实施细则》执行。 

一、调剂专业及需求 

我院有部分专业尚有招生计划指标，可面向社会考生接受调

剂，具体专业及预期调剂人数参见《广西大学 2025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调剂需求表》。 

二、调剂基本条件 

1.成绩达到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

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B 类考生）”以上，并符合我校各学科专业

对外公布的考生复试资格分数线和复试要求； 

2.须符合我校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招生专业目录中

规定的调入专业相关报考条件。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

类范围内；或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相近； 

4.具有所报考专业扎实的专业基础、较强的科研潜力和较高的

综合素质； 

5.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计划，

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的全国初试成

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

分政策。我校“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及 “退役大学生



 

 

士兵计划”专项已录满，无需调剂。 

三、调剂申请及审核 

1.根据国家规定，我校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 12 小时，

考生调剂志愿锁定时间 24 小时。锁定时间到达后，如我校未明确

受理意见，系统自动解除锁定，考生可继续填报其他志愿。 

2.所有调剂考生的复试相关工作实施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

“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否则调剂无效； 

3.对申请我校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学院

将充分商议和筛选，民主决策，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

试的考生名单； 

4.在全国研招网调剂系统中考生的学籍学历信息有错误的，若

考生被列入复试名单，考生在复试前必须出具相关校验报告方可

参加复试。 

5.复试前，调剂考生应向学院提交满足考生复试资格审核要求

的证明材料，包括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学历学位证等，经学院

核验符合要求方可进入复试。具体要求按《林学院 2025 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的规定。 

四、调剂复试时间 

我校调剂考生复试时间预计在 2025 年 4 月 10 日至 20 日之间

进行，具体复试时间学院另行通知。 

五、复试考核方式、内容、形式 

调剂考生的复试方式、考核内容及形式等，均与一志愿考生

要求一致。 

六、综合成绩计算 



 

 

（一）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标准分×50%+复试成绩标准分×50% 

成绩结果按百分制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二）调剂考生初试成绩标准分  

初试成绩标准分=（政治统考分+外国语统考分）/2 

注：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 、“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符合国家相关加

分政策的考生，项目加分值按国家政策规定。加分项目不累计，

同时满足两项以上加分条件的考生按最高项加分。  

（三）复试成绩标准分 

复试成绩标准分（满分 100 分）=外语水平考核成绩（满分 20

分）+专业基础能力考核成绩（满分 40 分）+科研潜力及综合素质

考核成绩（满分 40 分） 

七、拟录取公示与候补补录 

（一）拟录取规则 

1.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综合成绩为录取成绩。考生按综合成绩排名从高到低顺序确

定拟录取名单。综合成绩相同的，按复试成绩排名从高到低排序。  

3.复试成绩未达到 60 分的不予录取。 

（二）拟录取公示与候补补录 

1.完成复试后，学院及时在本院网站公布复试成绩（包括考生

姓名、考生编号、复试专业、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及综合成绩等）。 

2.拟录取考生名单在全校复试工作结束后，在研究生院官网统

一公示，公示期为 7 日。未经公示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 



 

 

3.有拟录取考生放弃录取资格或增加招生指标情况的，从候补

录取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录取。 

4. 候补考生接到待录取通知后，应在 12 小时内在研招网系统

进行确认。如果招生学院在 8：00 - 20：00 期间通过电话两次（含

两次，时间间隔 1 小时以上）未能联系上候补考生，视为考生自

动放弃候补资格。 

八、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按学校招生复试有关文件和《林学院 2025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执行。 

 

 


